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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衛生局　函

地址：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

承辦人：陳佩芬

電話：1999(外縣市請撥27208889)分機1045

傳真：02-2720-5321

電子信箱：caffeine8@health.gov.tw

受文者：中華民國西藥代理商業同業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5年11月17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衛食藥字第105570861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人生製藥股份有限公司「“人生”甲基膠囊（內衛藥

製字第013007號）」及「滅癬寧（內衛成製字第000969號

）」相關批號之藥品回收一案，惠請協助配合各項回收作

業，詳如說明段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105年11月15日FDA風字第

1050047657號函辦理。

二、案係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105年9月29日至30日，派

員赴旨揭公司執行105年度「國內藥廠主題式專案查核」

，發現廠內近期（105年5月至6月）執行產品「"人生"甲基

膠囊」（批號：8091）及「滅癬寧」（批號：5174）之持

續安定性試驗之結果均不合格，該二批號藥品業經衛生福

利部以部授食字第1051106103號函勒令回收；另，經旨揭

公司評估，主動回收「"人生"甲基膠囊（內衛藥製字第01

3007號）」（批號：8088、8089、8090、8091、8092、80

93、8094、8095、8096、8097及8098）及「滅癬寧（內衛

成製字第000969號）」（批號：5173、5174、5175、517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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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5177、5178、5179、5180、5181及5182）批號之藥品。

三、本案回收係屬第二級危害，為維護民眾用藥安全及權益，

請貴機構配合案內產品下架回收作業。

四、副本抄送台北市藥師公會等相關公會，請轉知所屬會員協

助配合各項回收作業

正本：幼信有限公司、啟仁藥局、您永安藥局、大順安藥局、謝健安藥局、盛安藥局、

文豐藥局、華泰藥局、進達藥局、尚德藥局、美日藥局、國立陽明大學醫學院、

葫光商行、富安藥局、逢生藥局、東北藥局、協豐藥行、永茂藥局、瑞昌大藥局

、健華藥局、豐仁藥局、頂好藥局、新廣生藥局、華光藥局、尊賢藥局、皇佳藥

局、上丞藥師藥局、佳和藥局、樹華藥師藥局、施德宏藥局、麗泰藥局、晏晟藥

局、德康大藥局、安郁藥局、佳龍藥局、鼎泰藥局、春鄰藥局、興康源藥局、新

聖安藥局、仁仁藥師藥局、永鼎醫藥股份有限公司、滎洋醫藥股份有限公司、專

品藥局、易昌連鎖藥局、永明藥局、建和藥局、元氣生活藥局

副本：臺北市藥師公會、台北市藥劑生公會、中華民國西藥代理商業同業公會、台北市

西藥商業同業公會、台北市西藥代理商業同業公會、台北市牙醫師公會、台北市

醫師公會、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2016-11-17
10:24:44


